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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5_88_9D_c43_644360.htm （三）抵押的范围和效力 抵押

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

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 抵押权不得与债

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抵押权与其担

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 （四）抵

押权的实现 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履行债务即抵押权人

未受清偿的，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

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

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

抵押的 ，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

和比例清偿。 三、质押 （一）质押的概念 质押包括动产质押

和权利质押。 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

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债

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权利质押是指以汇票、支票

、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

、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

财产权，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等作为质权标的的担保。 

（二）质押合同 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

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法律对权利

质押的生效时间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了规定。 （三）质押的

范围和效力 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质

权也消灭。 四、留置 留置是指根据《担保法》和其他法律的



规定，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

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留

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

先受偿。 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承揽合同以及法律规定可

以留置的其他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

人有留置权。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得留置的物。 债权

人与债务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债权人留置财产后，债务人

应当在不少于两个月的期限内履行债务。 五、定金 定金是指

合同当事人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作为债权的

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

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

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定金应

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 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一、合同的变更 合同的变更，

是指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时，当事人双方根据客

观情况的变化，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原合同进行

修改或者补充。 二、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转让，是指合同当事

人一方将其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

一）合同权利转让 合同权利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的内容，

由债权人将合同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债权人

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

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合同义务转移 合同义务转移，是指

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

三人。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

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